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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配合本法第五十三條第六項

調整至第七項，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條 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

員、警察、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

員、村（里）幹事及其

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

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

填具通報表，以網際網

路、電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

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

十四小時；情況緊急

時，得先以言詞、電話

通訊方式通報，並於知

悉起二十四小時內填具

通報表，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一、 施用毒品、非法施

用管制藥品或其他

有害身心健康之物

質。 

二、 充當本法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場所之侍

應。 

三、 遭受本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各款之行

為。 

四、 有本法第五十一條

之情形。 

五、 有本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各款之情

第二條 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

員、警察、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

員、村（里）幹事及其

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

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

填具通報表，以網際網

路、電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

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

十四小時；情況緊急

時，得先以言詞、電話

通訊方式通報，並於知

悉起二十四小時內填具

通報表，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一、 施用毒品、非法施

用管制藥品或其他

有害身心健康之物

質。 

二、 充當本法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場所之侍

應。 

三、 遭受本法第四十九

條各款之行為。 

四、 有本法第五十一條

之情形。 

五、 有本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各款之情

形。 

配合本法第四十九條增列

第二項，爰第一項第三款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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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六、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

形。 

前項通報人員通報內

容，應包括通報事由、

違反前項各款情形、兒

童及少年基本資料及其

他相關資訊。 

六、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

形。 

前項通報人員通報內

容，應包括通報事由、

違反前項各款情形、兒

童及少年基本資料及其

他相關資訊。 

第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

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者，通報人員及其所屬

機關（構）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前，應視需要提供兒童

及少年適當保護及照

顧；其有接受醫療之必

要者，應立即送醫；其

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

條第一項情形者，應依

該法相關規定處理；其

有被害情形者，應通報

警察機關。警察機關經

查處將案件移送司法機

關者，並應通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 

第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

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者，通報人員及其所屬

機關（構）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前，應視需要提供兒童

及少年適當保護及照

顧；其有接受醫療之必

要者，應立即送醫；其

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

或觸犯之虞，或有被害

情形者，應通報警察機

關。警察機關經查處將

案件移送司法機關者，

並應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鑒於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

條文修正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廢除

觸法兒童適用少年事件處

理法規定，以及刪除「虞

犯少年」規定，將司法介

入事由由原本七類減為三

類，即「無正當理由經常

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

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

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

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

法所不罰之行為」三種情

形，作為辨識曝險少年之

行為徵兆，並針對曝險少

年建置行政輔導先行機

制，因非所有兒少觸法或

觸法之虞案件均由警察機

關處理，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 五 條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於知悉

或接獲第二條、第三條

通報時，應於二十四小

時內進行評估後，分級

如下： 

一、 第一級：有第二條

第一項第五款情

形，須立即給予保

護、安置或為其他

處置，或必須進行

緊急安置者。 

二、 第二級：有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六款情形，非屬前

款案件者。 

第 五 條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於知悉

或接獲第二條、第三條

通報時，應於二十四小

時內，依下列方式進行

分級： 

一、 第一級：有第二條

第一項第五款情形

者。 

二、 第二級：有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及第六款情形

者。 

配合本法第五十六條修

正，為區分案件危急程度

以利分級處理，爰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知悉或接獲第二條、第

三條通報時，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進行評估，將有第

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情形，

須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處置，或必須進行

緊急安置者，列為第一級

案件；有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六款情形，非屬

第五條第一款案件者，列

為第二級案件。 

 

第 七 條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就通報

案件進行分級及分類

第 七 條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就通報

案件進行分級及分類

一、為確保所有案件均由

主管機關指派相關人

員處理，避免漏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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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儘速指派人員依

下列規定處理，並提出

調查報告： 

一、第一級：對兒童及

少年進行訪視、調

查、緊急保護、安

置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 

二、第二級： 

(一)第一類：對兒童及

少年進行訪視、調

查、安全評估及為

其他必要之處置。 

(二)第二類：確認已依

本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處理。 

(三)第三類：記載相關

聯繫或查詢紀錄。 

前項調查報告，應包

括分級與分類、通報事

由之調查結果及處理方

式；其提出之期限如

下： 

一、第一級案件：分級

及分類後四日內。 

二、第二級案件：分級

及分類後三十日

內。 

 

後，應儘速依下列規定

處理，並依本法第五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提出

調查報告： 

一、 第一級：緊急保

護、安置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二、 第二級： 

(一)第一類：指派人員

對兒童及少年進行

安全及安置之評

估。 

(二)第二類：確認已依

本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處理。 

(三)第三類：記載相關

聯繫或查詢紀錄。 

第一級及第二級第一

類案件，應對兒童及少

年進行訪視。但訪視顯

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調查報告，應

包括分級與分類、通報

事由調查結果及處理方

式。 

案，爰統一於第一項

新增「指派人員」文

字，以強化主管機關

處理兒虐案件之執行

力。 

二、針對訪視顯有困難

者，因本法第五十三

條及第七十條之一已

增加檢警早期介入及

即時強制進入機制，

爰刪除第二項。 

三、為明定第一級案件應

於分級分類後四日內

提出調查報告；第二

級案件應於分級分類

後三十日內提出調查

報告，爰第二項新增

調查報告提出期限相

關規定。 

第八條 兒童及少年依本

法第五十六條需緊急安

置 者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以書

面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

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

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

人或通知顯有困難者，

得不通知之。 

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緊急安置之兒

童及少年為在學學生

者，應以書面或其他方

式通知其就讀學校及教

育主管機關，並製作紀

第八條 兒童及少年依本

法第五十六條需緊急安

置 者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以書

面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

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

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

人或通知顯有困難者，

得不通知之。 

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緊急安置之兒

童及少年為在學學生

者，應另以書面通知其

學籍所在學校及教育主

管機關。 

一、因應通訊科技發展，

通知管道與方式有多

元選擇，為使案件處

理具彈性及即時性，

除通報地方法院、警

察機關及通知兒童及

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等仍以正式書面方式

執行，通知學校及教

育主管機關得以書面

或其他方式為之。又

實務上有因家庭暴力

轉學籍不轉戶籍之兒

少，爰緊急安置通知

應是兒少實際就讀學

校為宜，而非通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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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備查。 

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

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定

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

輔導報告，送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

送交地方法院備查。 

第一項、前項及本法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地方

法院，於設有少年及家

事法院地區，指少年及

家事法院。 

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

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定

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

輔導報告，送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

送交地方法院備查。 

學籍所在地，爰第二

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進一步範定地方

法院於設有少年及家

事法院地區，指少年

及家事法院，爰新增

第四項規定。 

 

第九條 緊急安置之兒童

及少年於本法第五十七

條第二項所定七十二小

時期間屆滿前，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評估繼續安置之必要

性；其安置原因未消滅

暫不適重返家庭者，得

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

置；安置原因消滅時，

應將兒童及少年交付其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照顧者。 

前項兒童及少年為在

學學生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安

置情形或結果，以書面

或其他方式通知其就讀

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 

第九條 緊急安置之兒童

及少年於本法第五十七

條第二項所定七十二小

時期限屆滿前，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評估繼續安置之必要

性；其安置原因未消滅

暫不適重返家庭者，得

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

置；安置原因消滅時，

應將兒童及少年交付其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照顧者。 

前項兒童及少年為在

學學生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安

置情形或結果，以書面

通知其學籍所在之學校

及教育主管機關。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因應通訊科技發展，通

知管道與方式有多元選

擇，為使案件處理具彈

性及即時性，除通報地

方法院、警察機關及通

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

監護人等仍以正式書面

方式執行，通知學校及

教育主管機關得以書面

或其他方式為之。又實

務上有因家庭暴力轉學

籍不轉戶籍之兒少，爰

緊急安置通知應是兒少

實際就讀學校為宜，而

非通知其學籍所在地，

爰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